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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政法干警定向招录培养考试专用指定教材：民法（本科专用）》汇集政法大学、公安
大学多位名师智慧，借鉴高分考生经验，依托法律出版社专业底蕴，契合复习备考规律，全面介绍了
民法相关题型解析，为考生量身打造，助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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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实现抵押权时，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低于抵押权设定时约定的价值的，应当
按抵押物实现的价值进行清偿。
不足清偿的剩余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在实现抵押权时，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按照实现抵押权
的费用、主债权的利息、主债权顺序清偿。
　　（2）抵押物的范围。
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物的全部。
主债权未受全部清偿的，抵押权人可以就抵押物的全部行使其抵押权。
抵押物被分割或者部分转让的，抵押权人可以就分割或转让后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
　　抵押物因附合、混合或者加工使抵押物的所有权为第三人所有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补偿金；抵
押物所有人为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的所有人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
；第三人与抵押物所有人为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的共有人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人对共有
物享有的份额。
　　抵押权设定前为抵押物的从物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物的从物。
但是，抵押物与其从物为两个以上的人分别所有时，抵押权的效力不及于抵押物的从物。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致使抵押财产被人民法院依法
扣押的，自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抵押财产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但抵押权人未通知应
当清偿法定孳息的义务人的除外。
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四）抵押权的实现　　抵押权的实现是在债权已届清偿期而没有清偿时，抵押权人就抵押物受
偿的行为。
抵押权的作用就在于担保债权受偿，因此，抵押权的实现是发挥抵押权的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1.抵押权实现的要件　　抵押权的实现，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1）须抵押权有效存在。
抵押权的实现，必须抵押权有效存在。
如果抵押权无效，例如，法律规定应登记设立的抵押权未经登记，或者抵押权已经消灭，或者抵押权
人已经抛弃抵押权，则不能实现。
　　（2）须债务已届清偿期。
抵押权只是担保债务履行的方法，在债务清偿期未到，债务人还不必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自然没有
实现其抵押权的权利。
如果债务已届清偿期，债务人已如期履行债务时，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消灭，抵押权自应随之消灭。
只有在债务已届清偿期，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才可以实现其抵押权。
　　2.抵押权实现的方法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
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
抵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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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法干警考试三大优势】　　1、定向培养：报考即定向，定单位，毕业后一律到确定的政法
机关工作　　2、免收学费：在校期间免收学费，并发给生活补助费　　3、公务员资格：考试合格，
一经录取，即为正式在编国家公务员　　【政法干警考试最新消息】　　汇集政法大学、公安大学多
位名师智慧，借鉴高分考生经验，依托法律出版社专业底蕴，契合复习备考规律，《2011年政法干警
定向招录培养考试专用指定教材》（共6册），为考生量身打造，助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招录对象及条件】　　解放军及武装警察部队25岁以下退役士兵。
　　全日制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含按国家规定视为应届毕业生人员），其中报考专科层次：报名条
件为高中以上学历；报考本科层次：报名条件为专科以上学历、本科和第二学士学位。
　　“四项目”[即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工作、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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